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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政府人事處96年第36次主管會報會議紀錄 

時間：96年10月24日（星期三）上午9時 

地點：本處會議室 

主席：韓處長            記錄：林鳳燕 

出席人員：郭修發請假    張建豐    丁若亭        

陳俊彥           應寶國    李季燕    

鄭治平        許堯欽    周永成    

陳銘孝           林燕菲        陳怡伶    

陳旭裕           潘冠男       

列席人員：王淑安        

壹、報告主管會報裁示暨指示事項執行情形 

一、報告96年10月3日第33次主管會報裁示暨指示事項執行

情形  

處長裁示： 

一、第1案，考銓業務座談會於96年11月16日舉行，我們

已將此訊息向市長報告，市長已經知道這件事情，

至於市長是否親自參加，市長自有定奪。做任何事

情，一定要瞭解，如果我們的意圖既已充分表達，

那麼涉及長官決定權責部分，除非是必須立即決定

者外，原則上是不用到天天去催的，這點溝通的技

巧，希望大家能注意並把握好。 

二、第2案，有關市議員關注之自來水處撫卹案件，本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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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成立專案小組就相關疑義調查認定，以為後續處

理之依據，調查報告要先給本處及水處看過，雙方

都認為可以後，再送給王浩議員，後續就由議員與

郭處長去處理。另外本處同仁在學習辦案技巧時要

瞭解，有些事情如果規定人事單位只是作書面審查

，在處理時，只要有人願意出具合法的證明，那麼

我們人事人員只要確認證明為其所出具並審核其是

否符合規定即可。 

三、第7案，請林視察燕菲代擬處長箋函向稅捐處謝處長

復謝，並檢附本處公文跳躍式陳核作業之檢討報告1

份，供其參考。 

四、第16案，訊息已轉知，但經過此次宣導後，成果如

何？參加人員增加多少？請再瞭解一下，本處同仁

尚未參加者，也歡迎再加入，但絕不強迫。 

二、報告96年10月9日第34次主管會報裁示暨指示事項執行情

形 

處長裁示： 

一、第3案，96年雙十國慶升旗典禮暨慢跑活動，住福會

辦得很好，同仁辛苦了，請陳總幹事向同仁表達感

謝之意。  

二、第4案，有關小巨蛋營運管理中心暫行設置條例的生

效日期，因係指定生效日期，所以自公布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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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自公布日起第3日生效者，是在法令未明訂生

效日期的情形適用，在此特別說明。 

貳、工作報告（略） 

參、討論事項 

陳秘書怡伶提：有關辦理考試院 96 年考察團視察本府人

事業務簡報大綱 1案，提請討論。  

決議：因為這個資料剛拿到，請各科回去思考如有意見需

要補充及修正部分，直接送陳秘書彙整辦理。考銓

業務考察是考試院於每位新市長上任後所作的訪視

，表面看起來是本處向考試委員作報告，事實上等

於是本處向本府各機關首長、市長做工作報告，因

此，要把握技巧行銷，報告資料、簡報要精簡，資

料不要前後矛盾、衝突、重複，要言不繁，但一定

要說清楚講明白，並提前完成，請各科配合，時間

一定要把握。 

肆、處長指示： 

一、爾後本人因遇有臨時性、緊急性事件而要求召開緊急

會議時，各單位接獲通知後，一定要準時出席會議，

以免擔誤了危機處理的時效。  

二、公文處理的時候，副本到底要給那些機關也很重要，

本案與那些機關有關，就要簽會或給副本，以求週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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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最近發現少數同仁於簽辦存查案件時習慣用手寫，由

於負責簽辦的同仁多數都是初任公務人員，因此建議

大家多用電腦打字方式處理，在此競爭之社會就是要

多練習速度。大家一定要瞭解，既然到人事處來服務

，就要抱著學習的心，在當科員、股長時就是學習最

好的時機。有一句話叫「嚴師出高徒」，多訓練、多培

養所屬人員，雖然同仁一時無法適應，但久了以後，

對他一輩子都有好的影響。此外，各單位主管也應儘

量以身作則，不要只要求同仁。要依法行政、要公平

、公正。希望大家有則改之，無則嘉勉。 

伍、散會：上午10時30分。 


